
書評

陳峰：《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

工：制度、衝突與變遷》（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業工人階級也隨之形成。在歐美陷

於沉寂的工人階級，能否在中國這

個新興工業體中成為自覺干預歷史

的一股力量，曾一度是學界討論的

重要議題。在「將工人階級帶回分

析的中心」這一學術潮流下，大量

勞工研究學者深入到工廠車間、宿

舍、城中村或單位制社區中，詳細

刻畫不同工人群體的生產過程和勞

動力再生產方式，敏銳捕捉勞工行

動中的團結意識、權益訴求和組織

化趨勢1。

但2015年以來中國發生的一

系列重大勞工事件表明，政府始終

把控着勞動關係的大局，勞工群體

的行動亦從未構成對國家治理秩序

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性衝

擊。儘管區域性的工潮和大規模的

勞資群體性事件偶有發生，但這些

都是「非常態」案例而非典型案例，

最終都被政府以穩妥的方式化解，

且很少再出現類似事件2。考慮到

中國工業化速度之快、經濟體制變

革之劇、經濟體量之大、產業工人

群體之龐大、產業空間之集中，勞

動關係總體和平的局面，可稱得上

國家主導下的勞動關係
——評陳峰《當代中國的國家與 
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

● 汪建華

一　從「工人中心論」到
「國家中心論」

改革開放以來，全球製造業不

斷向中國轉移，世界上最龐大的產

2015年以來中國發生	

的一系列重大勞工事

件表明，政府始終把

控着勞動關係的大

局。儘管區域性的工

潮和大規模的勞資群

體性事件偶有發生，

但最終都被政府以穩

妥的方式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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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工業史上的奇迹。大規模、

組織化的勞工運動出現在大部分發

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中（包括民國時期），為何當代中國

卻是例外？

政治學者陳峰的新著《當代中

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

遷》（以下簡稱《國家與勞工》，引用 

只註頁碼）對這一議題作出了清晰的 

解答。作者認為列寧主義政治體制

在中國的延續使得政府對勞動關係

始終保持着較強的控制力；在市場

化改革初期國家便已建構起一套強

大的、限制集體權利的勞動關係體

制，此後又進一步通過個人權利立

法，引導並限制勞工行動。陳峰以

往發表的系列文章已從不同角度解

析了國家與勞工政治之間的關係，

本書對相關文章進行了整合、擴充， 

有助於讀者系統把握其研究思路。

全書分為四個單元，共十三章。 

第一單元（第一至三章）從跨國經

驗的比較中引申出中國國家體制的

獨特性，並闡述了中國勞動權利建

構的路徑和政府影響勞動關係的主

要機制，相關論述為全書分析奠定

理論框架；第二、三單元（第四至

九章）介紹了國家勞動關係體制在

管控、化解勞資衝突時採取的具體

策略，並分析了工會、法院、勞動

部門等主體的行動邏輯；第四單元

（第十至十三章）既呈現國企工人和

農民工的複雜行動經驗，又點出國

家對各類勞工行動的決定性影響。

相比「工人中心論」對自下而

上勞工力量的挖掘，「國家中心論」

則向讀者揭示了全能主義國家對勞

工問題的熟練駕馭。在國家的視野

下，對勞工政治的呈現不再局限於

微觀經驗，其總體面貌和歷史發展

脈絡清晰可見；對勞工政治的分析

得以跳出以末端解釋末端（比如僅

從工人的微觀人際網絡解釋勞工行

動）的套路，讀者可以追根溯源，

抓住因果鏈條中最具決定性的力

量。作為「國家中心論」的代表作，

《國家與勞工》既從跨國歷史比較中

凸顯列寧主義政治體制的掌控力和

勞動關係體制的精巧布局，又借助

一系列案例展現國家勞動關係治理

的成熟經驗。筆者相信本書的出

版，必將為海內外研究中國勞工問

題及其他相關議題的學者帶來視野

和經驗層面的啟示。

二　國家如何主導 
勞動關係

在探討各國勞工運動及勞動關

係的差別時，雖然有多個變量（如

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勞工的階級經

歷、勞工結構性力量）可以解釋，

但陳峰認為，「國家」是最關鍵的變

量，「因為國家設定了工人運動的

制度框架，是工業關係遊戲規則的

制定者」（頁6）。基於對西方國家

工運的比較分析，既有研究得出一

些初步假設：一國的國家性愈強，

工運愈激進；國家的權力愈集中，

愈可能產生全國性的、追求社會變

革的工運；國家愈是在經濟和政治

層面對勞工進行壓制，工運愈趨於

激進化和政治化，但這些假設卻無

一例外被當代中國的經驗現實證

偽。本書指出，與西方國家政治體

制不同，中國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

中仍然保留了列寧主義政治體制、

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遺產（頁

24）。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諸

相比「工人中心論」對	

自下而上勞工力量的

挖掘，「國家中心論」

則揭示了全能主義國

家對勞工問題的熟練

駕馭。本書既從跨國

歷史比較中凸顯列寧

主義政治體制的掌控

力和勞動關係體制的

精巧布局，又借助一

系列案例展現國家勞

動關係治理的成熟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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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領域始終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無論是以國企工人為主體的傳統工

人階級的形成、再造，還是以農民

工為主體的新工人階級的發展，都

是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產

物3。國家有能力塑造不同工人群

體的發展命運，更有能力決定勞工

政治的走向（頁23）。

首先，列寧主義政治體制總體

上確保了政府對勞工行動的有效遏

制，但要確保勞動關係的總體穩定， 

勞動權利的建構路徑也很重要。西

方民主國家公民權（民權／自由權）

的存在是組織化的勞工運動得以發

展的前提，公民權和政治權利又進

一步推動了工人階級爭取集體權利

的鬥爭（頁41-44）。而在那些後發

威權體制國家，民主化運動和勞工

運動都受到當局壓制，但由於國家

對社會的滲透程度相對較低，民眾

仍有一定的行動空間。工運與民運

相結合，勞工集體權利與公民權、

政治權利一起爭取，是這些國家的

普遍發展路徑（頁44-46）。儘管西

方民主國家與後發威權國家中公民

權和勞工集體權利的發展路徑有所

差異，但這些國家在工運出現時，

國家勞動關係體制的建構均處於比

較初步的階段。而在中國市場化改

革初期、工運尚未形成之時，國家

便已存在一套強大的勞動關係體

制，包括列寧主義式的組織控制

（主要通過各級工會組織實現）、單

位制和完善的勞動行政管理體系。

這套體制能對勞工集體權利施加有

效的限制，保證經濟轉型初期勞動

關係的穩定。

要治理市場經濟下的勞動關

係，僅僅靠限制勞工集體權利是不

夠的，還需要為勞工的權利維護提

供一個制度化的渠道。為此，國家

陸續出台《勞動法》、《勞動合同法》

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並設置

調解、仲裁、訴訟、勞動監察等一

系列制度機制，以確保勞工個人權

利的實現。中國的勞動關係體制由

此突出體現為「限制集體權利」和

「個人權利立法」的雙重策略。在這

一體制下，組織化的集體行動方式

面臨風險，而個體化的司法維權行

動則得到鼓勵（頁46-61）。

雙重策略使得當代中國的勞工

運動總體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第

一，自發：工人的行動總體缺乏組

織協調，往往由生產一線工人發

起；第二，分散：工人的行動和訴

求多限於特定企業，即使是區域內

的工潮，也多產生於企業之間的

「傳染」和模仿；第三，非累積性：

大多難以產生制度化的博弈機制和

組織形態（頁35）。

其次，作者在搭建好理論框架

後，分別以工會和勞動爭議解決機

制為例，探討國家如何通過特定的

制度安排，遏制勞工集體行動和組

織化傾向，化解勞資衝突。中華全

國總工會及其下屬機構，作為中國

官方唯一合法的工人組織，一方面

通過阻止工人建立獨立組織、在外

企和私企擴大工會覆蓋率等方式，

限制勞工集體權利；另一方面通過

勞動立法、法律援助等方式，引導

工人進行個體化司法維權。

中國工會既作為國家機關、又

作為工人組織的雙重身份，使其行

動經常充滿張力。為化解兩種制度

身份之間的緊張，工會傾向於部分

回應工人以合法合規方式提出來 

的經濟訴求，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其

作為工人組織的職責；對於以集體

中國的勞動關係體制

突出體現為「限制集	

體權利」和「個人權利	

立法」的雙重策略。

在這一體制下，組織

化的集體行動方式面

臨風險，而個體化的

司法維權行動則得到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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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式表達的經濟訴求，工會大

多不會為工人出頭，其在集體爭議

中以「第四方」身份在勞、資、政之 

間斡旋；對於組織化訴求，工會堅

決予以遏制（頁92-117）。中國工會

本質上是代表黨統合工人階級的政

治組織，高度嵌入於國家體制中。

就權力來源而言，工會組織依靠的

是其在政府中的行政權力，而非工

人群體的結社權力。這使得機關工

會在立法、組建工會方面比較活

躍，在法律維權、解決爭議方面也

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企業工會卻因

同時嵌入於黨組織和企業管理層結

構中而難有作為（頁122-45）。

在勞動爭議解決機制方面，國

家力圖通過完善的勞動立法和司法

程序來規制勞動關係。但現實情況

卻更為複雜：大量勞資爭議案件使

得勞動仲裁部門和法院不堪重負

（頁235）；也有部分權利受損的勞工 

選擇繞開司法程序直接發起集體行

動；而在「道義經濟型」和「利益型」

勞動爭議中4，勞工的法外訴求難

以通過司法渠道解決（頁68-85）。

為應對大量湧現、紛繁多樣的勞動

爭議，政府自2006年後開始注重

發揮調解在勞動爭議處置體系中的

作用，提升治理彈性（頁236-38）。

當面臨集體勞動爭議時，基層政

府、勞動部門、法院、工會、公安

等部門統籌協作，靈活運用各種調

解手法，綜合調用各種資源，力爭

盡快平息爭議；當「權利型」爭議

進入仲裁、訴訟程序時，調解也貫

穿在案件審理前、中、後的每一個

環節。

陳峰對東莞法院和大連開發區

工會的研究，有助於讀者大致了解

政府處置「權利型」和「利益型」集體 

勞動爭議案件的手法。非公有制經

濟的高速發展、《勞動合同法》的頒

布、金融危機的衝擊，使得2008年 

後東莞湧現大量以追討工資、加班

費、經濟補償金為目標的集體勞動

爭議。爭議發生後，法院與政府其

他相關部門迅速趕赴現場，為勞資

雙方提供專業的法律建議，對工人

進行勸說或引導其進入司法程序；

對於即將進入法律程序的勞動爭 

議案件，法官仍會通過使用勸服、

施壓、分而治之等方式促成雙方和

解；即使進入訴訟程序，法院也會

將集體案件化整為零，防止發生進

一步的集體行動（頁202-23）。在大

連開發區，當多個企業於2005年 

7至10月發生以工資增長為核心訴

求的停工浪潮時，市主要領導召集

相關部門，研判工人行動的性質，

商討應對方案；開發區工會主席則

在市領導的授權下，協調勞動、公

安等部門的力量，對勞資雙方進行

施壓、調解（頁174-96）。

調解符合多個政府行動主體的

利益。首先，在「權利型」爭議中，

調解往往是一種將工人的法定權益

打折扣的行為，有助於保護當地企

業利益，優化營商環境，符合地方

政府的經濟利益；其次，相比正式

的司法程序，法院和勞動仲裁部門

在調解過程中被賦予足夠大的靈活

性，可以盡快平息矛盾，避免行動

升級，緩解地方維穩壓力，符合地

方政府的政治利益；再者，調解也

符合法院、勞動部門、法官、勞動

仲裁員的利益，因為調解率、結案

率等被納入到這些部門和個人的考

核指標中（頁238-45）。

最後，作者對勞工自下而上的

集體抗爭行動進行了討論。儘管經

中國工會既作為國家

機關、又作為工人組

織的雙重身份，使其

行動經常充滿張力。

中國工會本質上是代

表黨統合工人階級的

政治組織，高度嵌入

於國家體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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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驗材料展示了國企工人和農民工在

歷史經歷、行動訴求、動員方式等

方面的差異，但陳峰指出，「他們

的抗爭和利益表達的方式受到相同

的體制制約。碎片化、無組織或低

度組織、訴求狹隘、非政治化、無

跨企業聯合和以階級為基礎的訴 

求等等，是這兩個工人群體抗爭的

共同特點」（〈前言〉，頁xiv）。由

於缺乏獨立的工人組織，加上國家

意識形態層面的宣導和對企業的依

賴，使得國企下崗工人只有在生計

面臨困境時才進行抗爭（頁261、

280）。面臨私有化的國企工人，之

所以未能與面臨類似狀況的周邊企

業工人聯合起來，而是選擇將行動

限制在單個企業，與國家對跨企業

行動的嚴格限制密不可分（頁310、 

321）。

廣東的農民工集體抗爭行動也

長期處於碎片化、無組織的狀態，

儘管在一些集體爭議中工人會推選

工人代表，但這個過程多是雜亂無

章的，工人與代表之間的權利義務

關係往往並不清晰，工人的訴求也

是不明確的。自2010年以後勞工

NGO介入到一些典型的集體勞動

爭議中，並摸索出一套規範化的勞

資衝突解決方式。它們還進一步通

過培訓、辦雜誌、辦論壇等方式推

廣「工人代表」相關實踐經驗（頁

344-55）。但「工人代表」的實踐可

能進一步激發勞工行動主義，如集

體意識、團結精神、組織化訴求和

政治化傾向，因此在當前體制下前

景不明（頁355-65）。

總之，列寧主義政治體制和

「限制集體權利」、「個人權利立法」

的雙重策略總體確保了中國勞動關

係的穩定。在大的制度框架下，是

工會、仲裁、調解、訴訟、勞動監

察、綜治維穩等一系列相配套的制

度安排；而在系統化的制度安排

下，是長期應對大量勞工集體行動

過程中形成的極具彈性的治理策

略，如對勞動集體爭議分類處理、

各方協同的「大調解」網絡、各種調 

解手法的綜合運用、各類資源的綜

合調用、將集體案件化整為零等。

三　本書啟示與未竟之 
議題　　　　

《國家與勞工》將國家帶回了

中國勞工問題分析的中心。本書對

國家與勞工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系統

的梳理，既有跨國比較的宏大視

野，又有對中國獨特政治體制如何

主導勞動關係的深刻洞察，更有對

勞動關係治理策略、部門行動邏輯

的細膩刻畫。各單元中對工會角

色、勞動爭議解決機制、國企工人

和農民工抗爭等議題的研究，即便

分開來看，在相關領域也是很有影

響力的；而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

排、治理策略與自下而上的勞工行

動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了中國勞動

關係的全景圖。毫無疑問，國家奠

定了這幅全景圖的基本格局。本書

的洞見和解釋力來源於跨國歷史和

中國市場化轉型經驗，並在當前的

形勢下得到進一步印證。可以說，

本書是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必讀 

之作。

筆者認為，在討論國家主導勞

工政治的宏觀制度設置時，若將另

一位勞工研究代表人物李靜君的研

究納入對照，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收

穫。陳峰與李靜君均強調「個人權

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

排、治理策略與自下

而上的勞工行動結合

在一起，構成了中國

勞動關係的全景圖，

而國家奠定了這幅全

景圖的基本格局。本

書的洞見和解釋力來

源於跨國歷史和中國

市場化轉型經驗，並

在當前的形勢下得到

進一步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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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立法」對勞工行動方式和抗議訴

求的影響。有所不同的是，陳峰強

調列寧主義政治體制對遏制勞工行

動主義傾向和組織化趨勢的關鍵作

用；李靜君則強調地方經濟分權和

勞動力再生產安排（國企工人的住

房和農民工的土地）如何削弱勞工

集體行動和廣泛團結5。兩位學者

的大視野相互彌補，相得益彰。

在刻畫勞動關係治理的具體策

略時，陳峰非常了解官僚體制在現

實中的工作思路和運作方式。比

如，在對工人進行法律援助時，工

會通常會選擇代理那些僱主違法事

實明確、工人訴求正當、被認為重

大且有代表性的案例（頁162）。又

如，在應對國企下崗工人的抗議

時，政府主要強調通過說服、教育

等方法解決衝突，或者適時發放一

定的經濟補償以安撫工人，有時還

通過逮捕腐敗的企業領導以平息眾

怒。面對作為弱勢群體的下崗工

人，政府對武力的使用慎之又慎，

只有在示威演變成騷亂、出現政治

鼓動、勞工跨企業聯合等情形下，

才會進行壓制（頁274、280）。政

府的處置手法，充分體現了「開口

子—拔釘子—揭蓋子」三角維穩技

術的微妙平衡，與應星筆下政府處

理訪民問題的權力技術有異曲同 

工之妙6。再如，法院在調解過程

中，靈活運用勸服、施壓、分而治

之等各種手法，在訴訟環節對集體

案件進行分拆。通過軟硬兼施、正

式制度與非正式運作相結合，有效

化解集體勞動爭議7。

除了作者重點談到的宏觀制度

設置和勞動關係治理策略，書中的

一些論述還為學界從國家的角度分

析勞工問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生長

點，筆者嘗試就以下三方面進行初

步探討：

第一，意識形態與勞工政治。

書中多處論述傳統社會主義話語對

國企工人抗爭行動的影響，也談到

國家宣傳（「通過宣傳使工人相信

眼前的犧牲是暫時的」）對國企下

崗工人抗議行動的消解（頁261）。

意識形態控制本就是列寧主義政治

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勞

工政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有學者

指出，當國家開啟的市場化改革帶

來勞資對立時，階級話語卻從官方

意識形態中消失，農民工群體因此

難以形成階級意識，甚至缺乏對

「工人」的身份認同，其行動也多限

於法定訴求8。而近年來國家對互

聯網意識形態陣地的整治、佔領，

對勞動關係的穩定也有着至關重要

的意義。

第二，地方經濟發展模式對勞

動關係的塑造。書中主要討論中國

的勞動關係體制是如何塑造勞工政

治的。但筆者發現，即便在統一的

制度設置下，對於不同地區勞工行

動的方式、訴求，地方政府治理勞

動爭議的策略也存在較大差別。如

前所述，國家主導了整個工業化和

市場化改革進程，從而塑造了國企

工人和農民工群體的命運。同樣，

我們也可以從地方層面看到政府 

在經濟發展和勞動關係中的主導 

地位。當前各地地方政府在「錦標

賽」晉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

長、財稅汲取的壓力下9，基於當

地區位條件、產業基礎、資源稟

賦，選擇以不同的方式高度介入到

市場中。

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潛

在地決定了其勞資衝突的類型和 

意識形態控制是列寧

主義政治體制的重要

組成部分，也是影響

勞工政治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近年來國家

對互聯網意識形態陣

地的整治、佔領，對

勞動關係的穩定也有

着至關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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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書評 勞動關係治理方式。在部分沿海發

達城市，地方政府激進的產業轉型

升級戰略導致大量實體企業關停 

併轉。勞工為追求經濟補償金或一

攬子補償，與資方放手一搏，大量

「分手型」集體勞動爭議由此產生。

而地方政府為淘汰勞動密集型企

業，在不觸及維穩紅線的情況下，

也願意給予勞工維權行動一定的 

空間bk。在內地城市，地方政府依

靠土地財政、土地金融撬動大規模

城市建設bl。考慮到實體企業在產

業、稅收、地價等方面的帶動效

應，地方政府通過各種優惠和政策

槓桿大力扶持實體企業的發展。但

人為扶持的產業，最後卻因為缺乏

市場競爭力、產業重複建設、資本

投機等各種因素，很容易陷入困

境。產業的脆弱，進一步導致勞工

的薪資和基本勞動權益難以保障。

內地勞動部門在維護地方經濟發 

展大局的壓力下，對大量勞動糾紛

和企業違法行為採取推脫迴避的 

態度；當重點企業面臨發展危機時

又全力介入，力圖協助其化解勞資

衝突bm。

第三，國家主導下勞資博弈方

式的演化。當前國家對集體權利的

限制和個人權利的立法，使得大型

的勞工運動、廣泛的階級認同、制

度化的「勞工三權」（組織權、談判

權、罷工權）很難在中國出現。但

在宏觀制度設置和具體法律政策

下，勞資雙方的博弈方式會有其獨

特的演化路徑。比如，《勞動合同

法》出台後，勞工為獲得經濟補償

金和其他補償，在企業面臨關停併

轉時團結行動；部分勞工精英為獲

得經濟補償金，或以「出工不出力」

的方式迫使企業提前解除勞動關

係，或以挑動工人罷工作為談判籌

碼。企業則通過調崗、減少加班等

方式，迫使勞工自動離職bn。更值

得一提的是，企業為減少用工成

本、規避用工風險，愈來愈傾向於

採取勞務派遣、人力資源服務外

包、平台用工、勞動者身份轉化等

方式bo。這些舉措使得勞動關係的

不同主體之間關係日趨複雜，靈活

用工趨勢日益蔓延，勞資博弈更加

無序。

總之，《國家與勞工》一書為

學界理解中國的勞工問題提供了系

統化的理論視野。書中的一系列論

述、洞見和經驗呈現，值得後續研

究深化、拓展、檢驗。有論者指

出，在完善的維穩體制之外，當前

國家對各類社會衝突和抗議行動的

掌控，也與經濟平穩發展背景下老

百姓生計沒有受到大的衝擊密不可

分bp。如果經濟形勢持續惡化、大

量勞工面臨失業，現有的國家勞動

關係體制是否依然有能力遏制勞工

行動主義、確保對勞工政治的控

制，尤其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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